《河源市源城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一期）－河源市源城区绿色农产品冷链物流及生产供应基地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调查公众参

与信息公示》起草说明

河源市源城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一期）－河源市源城区绿色农产品冷链物流及生产供应基地建设项目按相关要求需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调查评估报告书，根据国家、省、市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要求，在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调查评估报告书初稿编制后，需在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相关信息，征求公众意见，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根据2020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和评估报告编制大纲（试行）》（发改办投资〔2013〕428号）等规定要求。河源市源城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一期）－河源市源城区绿色农产品冷链物流及生产供应基地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调查分析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现向社会公开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相关信息。

二、起草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2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

3、《关于建立广东省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的意见》（粤办发〔2011〕3号）；

4、《关于印发<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粤国土资信访发〔2012〕2号）；

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三、主要内容

河源市源城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一期）－河源市源城区绿色农产品冷链物流及生产供应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埔前镇火车站工业园A2区；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项目用地面积 3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9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冷链存储库、加工中心、综合楼和其他附属设施等，其中建设冷链存储库建筑面积3000.00平方米、加工中心建筑面积 10900.00 平方米、综合楼建筑面积 3600 平方米、其他附属设施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同时完成设备购置及室外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为16152.30 万元，资金来源于申请银行贷款融资与企业自筹。




